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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的困境家庭受捐被质疑
慈善救助需要怎样的对象？
8月30 日，山东省东营

市 爱 心 救 助 中 心
（以下简称 “救助中心 ”）在回应
舆论关切“善款”视频时表示，受
资助的女生来自单亲家庭，其弟
弟在 2021 年遭遇车祸， 已接受
四次开颅手术，医疗费用花费近
40 万元。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女
学生的物品并非本人拥有，背包
是花了不到 200 元的网购 ，而手
机则是借用同学的。

几天前，该救助中心发布一
则视频引发社会争议。 视频中，
该中心工作人员向一名女孩捐
赠 36666.66 元的善款。 视频中，
女孩站在装修豪华的家中接过
善款。 此后，女孩被曝出多张用
苹果手机、手表、名牌包的照片，
进一步引发社会关注。

尽管该中心有所回应 ，但并
未打消网友的质疑。 网友认为，
即便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非女生
所有，但能承担高额医疗费和装
修费的家庭，仍然接受捐赠合理
吗？ 更多关于受助对象真实情况
的质疑被引发。

救助中心回应社会质疑

8月 26日，救助中心视频发
布后，很快成了网络关注的焦

点。有网友在评论区质疑：“这家

人哪里困难？”“东营市爱心救助

中心”账号回复道，“那是你不了

解这个家庭的真实情况，我们一

直救助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孩

子，不管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

的贫困生。”

由于网友质疑声过多，救助

中心删掉了这个视频，但在其他

视频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留言

甚至谩骂。有网友还表示，“爱心

救助又翻车了”。

8 月 30 日，救助中心通过
网络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称

东营市爱心救助中心是民间自

发成立并注册的公益机构，捐

赠资金为内部人员自筹，自

2021 年开始，已累计向该家庭
捐赠 36666.66 元。经过救助中
心实地调研，受助人为单亲家

庭，其弟弟 2021 年出车祸，已
做四次开颅手术，医药费花费

近 40 万元。
关于着装问题，该中心回

应称，受助人背包在网络购买，

价格 190 元，苹果手机是同学
的。而在视频中，受助人家庭装

修和电器看上去较为精致，网

友质疑“实在难以和困境家庭

联系到一起”。

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

示平台信息显示，东营市爱心

救助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2
日，登记管理机关为东营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业务范围为青

少年学生救助，困难优抚对象

家庭救助。

8月 30日，该中心宋姓负责
人表示，对于网友质疑受助对象

家庭装修豪华，已经全部实地考

察。他表示，受助学生所住的房

子属于村里盖的“村改房”，无房

产证，“买来时装修就这样，并无

翻修，实地去看环境一般。女孩

父母离异，母亲在商场卖内衣。

弟弟 2021年 4月出车祸，做了四
次开颅手术，生活不能自理，撞

人者车辆无保险，已被判刑。稍

早前，资助女孩家庭通过水滴筹

筹集了 4万元，原单位给他们家
捐助了几千块。”

该负责人说，救助中心曾派

人去她家核查过，他们能够提供

交警事故鉴定书、医院病历、法

院判决书，“救助中心的资助善

款经得起检验”。

慈善救助对象必须“穷酸”？

近年来，一些受助对象的

“炫富”状态屡被质疑。部分公众

认为受助者就应该有受助者的

样子，不应该“很张扬”，特别一

些与钱相关的“装备”越少越好，

越寒酸越好。

那么，怎样的对象才符合慈

善救助的条件？受捐个体有无资

格保持基本尊严、体面？是否要

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保留地被

曝光？使用苹果手机的人能否接

受慈善救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副院长程芬表示，这要看公

益机构的项目目标和爱心救助

的标准和审核流程。从社会需求

来看，处于“贫困”和“困境”中的

人都需要帮助，但这两种情况的

标准不一样。

她表示，“贫困”强调经济境

况，受益人的资产和收入情况通

常是最重要的核定标准；“困境”

包括“贫困”，也包括其他困难，

比如遭受天灾人祸，或安全、健

康、发展等正当需求受影响，需

要外援才能改善境况。使用苹果

手机的人也有可能陷入困境需

要帮助，这跟中国文化中的“救

急”是一致的。对于东营救助中

心来说，关键是对这个女孩提供

救助的标准和流程是否与其他

救助对象一致。

程芬认为，过去很多人处于

贫困线之下，亟需柴米粮油之类

的物资解决温饱需求。随着经济

发展和物品日益丰富，人们对安

全、社交、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就凸显出来。我国已经宣告消除

贫困，即使是欠发达地区的低收

入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也有基

本保障，家用电器、手机等现代

通讯设备也成为基本物品。而且

网络世界中的“炫富”不一定是

现实生活中的“富足”。实际上，

意外、疾病、压力都是小康家庭

的“天敌”，衣着体面的人也有各

类困境，也需要经济、精神等多

方面的救助。当我们在主张“高

质量发展”的时候，“救助”对象

的标准可以调整，救助内容也应

当与时俱进。

北京大铎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创始人黄海峰表示，应该

根据受助者困难程度设立不同

的认定标准，这有助于政府和社

会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认定标准还应该看资助对象，

对于大众自发组织自愿捐赠的

受益对象，慈善机构也应有自己

的评判认定标准。”

黄海峰认为，“社会公众通

过观察受助人的日常用品来判

断其真实困境状况，是监督的一

种重要途径，但不能简单地以拥

有手机、大牌服饰来判断其是否

处于困境状态，现实中也不应对

受助人日常用品的标准进行列

举性限制，应该从多方位客观考

量，社会公众在不清楚事实前应

多方面多角度理性判断后得出

结论。”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廖沙夫表示，应为受

助对象设立一个标准，有着明

确可操作性的维度和参数并作

出公示。“如果受助人符合资助

标准，资助对象没有弄错，即便

资助对象有点攀比，那也没啥

关系。孩子们攀比是社会因素，

民间自发的讨论或质疑也可以

理解。”

应营造怎样的慈善环境

慈善事业的发展对公平性、

透明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如何

才能做到适时回应舆论合理关

切，又能尽量兼顾受助者的自尊

和隐私？这需要受助人、捐赠人、

公众等一起努力。

程芬认为，网友的质疑可以

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责任心的

监督，他们的目的是促进信息充

分沟通、确保有限的慈善资源用

到真正有需要的地方，这种监督

值得鼓励。另一种质疑可能与公

益监督或公信力建设无关，而是

出于网民的情绪宣泄，这需要引

导或公众教育，要让公益机构做

出解释说明，同时要始终保护受

助人的尊严和正当权利，尤其是

当受助人被网络攻击、精神健康

受影响时，给予必要的安抚和心

理支持。

廖沙夫表示，公益机构寻找

资助对象时应该加强核查程序，

通过科学甄别监督机制，确保受

助对象的真实情况，“这样才能

有效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保证

资金能够最大限度用于真正需

要帮助之人。”

黄海峰谈道，良好的慈善环

境需要有一个可量化的公开透

明的资助认定指标，政府有关部

门或各慈善机构也要做好相关

善款用途去向的披露工作，增强

公信力。此外，受助申请人应如

实陈述自身状况，提交相关事实

证明文件，客观真实反映自身情

况。“社会大众在进行舆论监督

时，尤其在互联网领域要树立公

共领域、公共沟通、公共理性意

识，在表达自身的观点时避免过

于情绪化。”

网络舆论如侵权需担责

信息时代，人人都是受众，

人人都能传播。但在现实中，不

负责任的评论或发布毫无根据

的信息，会对他人生活及隐私造

成严重影响。

“网络舆论如果侵犯了他人

隐私，造成负面后果，需要承担

法律责任，但如果没有充足的法

律依据也很难追责。重要的是，

在受助人受到质疑时，资助人能

够给到受助人精神或心理上的

抚慰，明确告诉他遇到困难得到

社会帮助是他的权利。”

程芬表示，给予遭受网络暴

力伤害的人及时的精神支持，也

是一种救助。“公益项目的受助

人，很多因为个人处境的艰难和

资源机会的不足，比较敏感、自

卑，他们可能会通过‘炫富’来寻

求满足和尊重。对于上述案例中

的对象，我们可以理解和包容她

晒出美好或理想的状态，但也要

引导她，让她明白这种方式不是

我们提倡的，名牌物品不是真正

的力量源泉，自我成长、心地善

良、有能力帮助他人，才是真正

的自信和自强。”

黄海峰表示，我国宪法虽

赋予公民享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是没有边界

的绝对自由。“公民在行使言论

自由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社

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

的自由和权利。社会大众在网

络平台发表言论要‘三思而后

行’，理性表达个人观点，避免

触犯法律，构成侵权。对于情节

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的，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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